
立法會法律顧問  
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來信中  

提出的問題  
 

 法律顧問的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
《 2004 年廢物處置 (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) (修訂 )規例》 [2004 年
第 165 號法律公告 ]  
(下稱“設施規例” )  

 第 4 ( 3 )條─新訂第
4(2 ) (b ) ( i a ) (B )  

 

(1)   船 隻 註 冊 擁 有 人 的

“name”的 中 文 對 應 詞
為“姓名或名稱”，因

為 註 冊 擁 有 人 可 能 是

自然人或法團。不過，

在 第 4(2)(b) ( i ) (B) 條
中 ， 車 輛 登 記 車 主 的

“name”的 中 文 對 應 詞
為“姓名”。由於車輛

登 記 車 主 也 可 能 是 自

然人或法團，當局會否

考慮把第 4(2)(b) ( i ) (B)
條 中 車 輛 登 記 車 主 的

“name”的 中 文 對 應 詞
改 為 “ 姓 名 或 名 稱 ”

(一如第 4(2)(b) ( ia ) (B)
條 )？  

現行第 4(2)(b) ( i ) (B)條中
車輛登記車主的  “name”  
的中文對應詞已是“姓名

或 名 稱 ” ， 與 新 訂 第

4(2)(b) ( ia ) (B)條一樣。  
 
 
 

 第 4(7)條  –  新訂第
4(4A)條  

 

(2)   新 訂 條 文 開 首 的 字 句

為 “ 署 長 或 獲 授 權 人

員 可 行 使 以 下 權

力”。“獲授權人員”

可 否 行 使 第 (a)至 (c)段
授 予 署 長 的 權 力 ？ 如

不可的話，為何不可？  

根據《廢物處置條例》(第
354 章 ) (“條例” )第 2(1)
條 的 定 義 ， “ 獲 授 權 人

員”指獲根據第 23A 條授
權 的 公 職 人 員 。 根 據 第

23A 條，任何公職人員均
可由署長以書面授權執行

或行使以下職能、職責或

權力：  
( a )   條例 (根據法例第 1 章解

CB(1) 208/04-05(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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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為包括規例 )委予或授
予署長的職能、職責或權

力；或  

(b )   憑 藉 條 例 (根 據 法 例
第 1 章解釋為包括規
例 )而可由獲授權人員
行使的職能、職責或

權力。  
根據第 23A 條獲署長以書面

授權的任何公職人員，均能夠

行 使 憑 藉 設 施 規 例 新 訂 第

4 (4A)條開首的字句，而可由
“ 獲 授 權 人 員 ” 行 使 的 權 力

(如上文 (b )段所述般 )，即─  

( a )  在若干情況下拒絕於某

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接收

任何廢物；  

( b )  規定將任何廢物送交某

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人

述明有關廢物的性質，

並提供若干資料；  

( c )  在若干期間內關閉某指

定廢物處置設施或其某

部分。  

至於新訂第 4(4A)條中提
述的若干情況、資料及期

間，則應由署長決定 (該等
事宜屬於設施規例授予署

長的權力範圍之內 )。署長
可根據條例第 23A 條，將
所有或任何該等權力轉授

予獲授權人員。但該等權

力不應一概均可由任何獲

授權人員行使，因為署長

或許認為應保留對某些該

等事宜的決定權由他本人

行使，他因此可能選擇不

將關乎該等事宜的權力轉

授他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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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4(7)條  –  新訂第
4(4A)(c)條  

 

(3)   《廢物處置條例》 (第
354 章 )第 33(4)(ba)( iv)
條 授 予 署 長 在 指 明 期

間 內 暫 時 關 閉 任 何 指

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的 權

力，但新訂第 4(4A)(c)
條 沒 有 指 明 授 予 署 長

的 權 力 只 限 於 根 據 賦

權 條 文 的 規 定 ， “ 暫

時 ” 關 閉 某 指 定 廢 物

處置設施。“為期按署

長 認 為 有 需 要 者 而

定”的字句，可理解為

署 長 可 無 限 期 關 閉 設

施，而並非暫時關閉。

當 局 認 為 這 是 否 涉 及

權限問題？  

“為期按署長認為有需要

者而定”的字句並不會賦

予署長無限期關閉某指定

廢物處置設施的權力，因

為署長只能以符合條例第

33(4)(ba) ( iv)條 的 賦 權 條
文的方式行使關閉指定廢

物處置設施的權力。我們

認 為 這 裏 不 存 在 權 限 問

題，因為設施規例新訂第

4(4A)(c)條必須在按照條
例 第 33(4)(ba) ( iv)  條 授
予的權力範圍內作解釋。  

 

 第 4(7)條  –  新訂第
4(4B)條  

 

(4)  ( i )  如何協調新訂第 4(4B)
條與新訂第 3A(2)條？  

新訂第 3A(2)條規定，除
指 定 種 類 的 建 築 廢 物 以

外，任何廢物不得於新訂

附表 2 指定的篩選分類設
施或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被

接收處置。為了執行這項

法例規定，署長可行使某

些法定權力，包括行使新

訂第 4(4A)(b)條所授予的
權力，規定將任何廢物送

交某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

人提供關於有關廢物的若

干資料。鑑於廢物運輸商

在辨別建築廢物的惰性成

分方面會有困難，新訂第



 4

 法律顧問的意見  當局的回應  

4(4B)條訂明，署長不得規
定送交建築廢物的人述明

有關建築廢物屬於哪一種

類。對署長要求提供進一

步資料的權力作出上述限

制 是 不 會 影 響 新 訂 第

3A(2)條的執行的，因為廢
物運輸商提供的資料並非

署長賴以決定應否接收有

關廢物的唯一資料來源。

署長可查看車上的廢物或

即 場 採 取 其 他 方 法 或 程

序，以決定有關廢物是否

屬於有關設施可接收的指

定種類。  

 

(4) ( i i )  應 否 賦 權 “ 獲 授 權 人

員 ” 行 使 署 長 的 權

力？  

正如我們回答上文中問題

(2)時所解釋，署長可根據
條例第 23A 條，將設施規
例授予署長的任何權力轉

授予獲授權人員。  

 
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 [2004 年第 166 號法律
公告 ]  

 一般意見   

(5) 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第

24(3)條規定，如上訴所
針對的決定，是根據第

24(1)(e)、 ( f )或 (g)條所
提 及 的 條 文 而 作 出

的，則該項決定的通知

須 自 上 訴 通 知 書 的 發

出日期起暫停生效，直

至該上訴已予處置、撤

回或放棄為止。可否解

釋為何不就根據第 6、8

我 們 認 為 署 長 根 據 第

6(6)、 8(7)及 12(7)條作出
有 關 施 加 額 外 條 款 的 決

定，不適宜暫停生效。基

於 建 造 工 程 的 性 質 和 特

點，使用車輛或船隻運送

大量廢物以作處置會在一

段 極短的時間內 進行 (例
如兩三個星期 )，而且無法
挽回。署長或須就繳費帳

戶、豁免繳費帳戶或獲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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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12 條 (施加額外的條
款 )或第 19 條 (暫時吊
銷及撤銷繳費帳戶 )所
作 的 決 定 作 出 類 似 的

規定，訂明有關決定在

上訴期間暫停生效？  

准的船隻的使用施加額外

的條款，以確保廢物處置

設施的運作更暢順，並及

時保障政府的收入。如署

長 的 決 定 可 在 上 訴 期 間

(可能需時兩三個月 )暫停
生效，施加額外條款的措

施便沒有多大的效用。  

 
同樣，我們認為署長根據

第 19 條作出的決定不適
宜在上訴期間暫停生效，

因為導致暫時吊銷或撤銷

繳費帳戶的情況是帳戶戶

主過時沒有繳付訂明費用

或 附 加 費 。 在 該 等 情 況

下，為了保障政府收入，

不應容許帳戶戶主繼續使

用有關設施。  

 

 第 2 條  –“建築廢物”的
定義  

 

(6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符 合

“ 建 築 廢 物 ” 定 義 的

例子？  

建築物拆卸工程或裝修工

程產生的建築廢物可能包

含 (但 不 限 於 )磚 塊 、 地
毯、混凝土、金屬、吸音

天花板塊、硬紙板、預製

牆板、光管、電源插座、

燈飾、玻璃、隔熱物料、

瓷磚、陶瓷、砌石、木和

瀝青等。  

 
地盤平整工程產生的建築

廢物可能包含 (但不限於 )
石塊、泥土、毛石、巨礫、

土、沙粒、混凝土、瀝青、

磚塊、瓷磚、砌石和用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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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膨潤土等。  

 

 第 2 條  –  “建造工程”
的定義  

 

(7) ( i )  “ 建 造 工 程 ” 的 定 義

是否有先例？  
這個定義以《工廠及工業

經營條例》 (第 59 章 )第 2
條“建造工程”一詞的定

義為藍本，並稍作修改。  

 

(7) ( i i )  有 沒 有 就 “ 建 築 工

程 ” 的 定 義 諮 詢 有 關

行業 ?  

我 們諮詢 有關行 業 (包 括
最近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

四 日 與 三 方 工 作 小 組 開

會 )和在 今年六 月與法 案
委員會討論時，業界沒有

對該定義表示關注。  

 

 第 3(1) (d)條   

(8)  “ 使 用 條 款 ” 一 詞 是

否包括第 6(5)及 (6)條
和第 8(6)及 (7)條提及
的“基本條款”、“使

用 條 款 ” 和 “ 額 外 的

條款” ?  

第 3(1)(d)條 所 述 的 “ 使
用 條 款 ” 相 等 於 第

6(5)(b)及 8(6)(b)條所述的
“使用條款”，不包括第

6(5)(a)  及 8(6)(a)  條 所
述 的 “ 基 本 條 款 ” 。 第

6(6)及 8(7)條所述的“額
外的條款”可以是額外的

使用條款或額外的基本條

款。因此，“使用條款”

包括署長施加的額外使用

條款 (如有的話 )。  

 
“使用條款”是有別於第

6(5)(a)或  8 (6) (a)條 所 述
的“基本條款”的，因為

不遵守“使用條款”不會

導致有關繳費帳戶或豁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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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帳戶被撤銷。  

 

 第 3(4)(c)條   

(9)  “ 使 用 條 款 ” 一 詞 是

否包括第 12(6)及 (7)條
提 及 的 “ 基 本 條

款”、“使用條款”和

“額外的條款” ?  

第 3(4)(c)條所述的“使用
條款”相等於第 12(6)(b)
條所述的“使用條款”，

包 括 第 12(7) 條 所 述 的
“ 額外的 條款” (如有 額
外使用條款施加的話 )，但
不包括第 12(6)(a)條所述
的“基本條款”或根據第

12(7)條 施 加 的 額 外 基 本
條款。  

 
“使用條款”是有別於第

12(6)(a)條 所 述 的 “ 基 本
條 款 ” 的 ， 因 為 不 遵 守

“使用條款”不會導致有

關船隻的批准被撤銷。  

 

 第 3(5) (a)條   

(10)  當 局 認 為 是 否 有 需 要

對 以 政 府 擁 有 的 船 隻

送 交 的 廢 物 實 施 相 同

的豁免安排？  

我們認為無須對以政府擁

有的船隻送交的廢物實施

相同的豁免安排，因為政

府並未擁有任何適合作該

用途的船隻。  

 

 第 3(6)條   

(11)  可 否 舉 例 說 明 何 謂

“ [署長 ]認為合適的其
他情況”？  

署長拒絕接收廢物的一個

例子，是因運作上的限制

而拒絕接收廢物，例如署

長曾拒絕接收送交堆填區

處置的一艘越南船隻。該

船須先拆散，然後才被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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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。  

 
 第 5(5)條   

(12)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註 明 適

用 於 有 關 “ 規 定 ” 的

條 款 ( 一 如 第 7(7) 及
11(6)條 )？   

我們認為無須註明適用於

第 5(5)條所述的“規定”
的條款，因為在第 5 條中
前述的第 (1)至 (4)款均適
用。第 7(7)及 11(6)條須註
明適用於所述的“規定”

的條款，是因為第 7(1)及
(2)條和第 11(1)條並不適
用。  

 

 第 6(2)(c)條   

(13) ( i )  假設 A 先生申請開立

繳費帳戶，但當局發現

Z 公司的唯一股東正是
A 先生。 Z 公司已開立
繳費帳戶，而該帳戶中

有 些 訂 明 收 費 或 附 加

費尚未繳付。署長會否

把 A先生和 Z公司當作
同一人而拒絕 A 先生

的申請？假如 A 先生

只是 Z 公司其中一個股
東，答案會否不同？  

 

Z 公 司 若 是 有 限 責 任 公

司，便是一個獨立於其股

東 的 法 律 實 體 。 就 第

6(2)(c)條而言，不論 A 先
生是唯一的股東或只是其

中一位股東， Z 公司都不
會與 A 先生視作同一人。 

 

(13)( i i )  假設 A 先生申請開立

繳費帳戶。當局發現 A
先生和 B女士已開立一
個聯名繳費帳戶，而該

帳 戶 中 有 些 訂 明 收 費

或附加費尚未繳付。署

長 會 否 鑑 於 聯 名 帳 戶

尚有欠款而拒絕 A 先

假如該聯名繳費帳戶由 A
先生和 B 女士以個人名義
開立而該帳戶中有些訂明

收費或附加費尚未繳付，

署長會拒絕 A 先生開立另
一個繳費帳戶的申請，因

為第 6(2)(c)條所訂的情況
已經符合。在此情況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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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申請？  聯名帳戶是由 A 先生單獨
持有或與他人共同持有並

無關係。  

 

 第 6(5)及 (6)條   

(14) ( i )  請確定可否根據《廢物

處 置 條 例 》 第 24(1A)
條 ， 對 施 加 “ 基 本 條

款”、“使用條款”和

“ 額 外 的 條 款 ” 提 出

上訴。  

 

當 事 人 可 根 據 條 例 第

24(1A)條，對署長根據第
6(5)及 (6)條施加“基本條
款 ” 、 “ 使 用 條 款 ” 及

“額外的條款”的決定提

出上訴。  

 

(14)(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基 本
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“ 基 本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繳費程序；按發票繳

費的安排；對不依期繳費

徵收附加費；繳費帳戶的

暫時吊銷 /撤銷 /恢復；把
資料的變更通知署長的方

法；撤銷長期沒有使用的

繳費帳戶等。  

 

(14)( i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使 用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
“ 使 用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即場使用記錄票或以

其他方法確定用來繳付有

關廢物的處置收費的繳費

帳戶；申請和簽發記錄票

的程序；須繳付的按金；

繳付和發還按金的程序；

在設施入口出示記錄票；

確認記錄票；拒絕接受損

壞或經更改的記錄票等。  

 

 第 7(1)條   

(15)  可 否 解 釋 為 何 不 論 工 如不以書面文件為根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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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價值多少，均須提供

書 面 合 約 (見 第 2 條

“ 合 約 ” 的 定 義 ？ 一

些 小 型 建 築 工 程 可 能

沒有書面合約。  

要執行要求主要承判商根

據第 9 條申請開立繳費帳
戶的規定，以及決定是否

批准根據第 7 條提出的開
立豁免繳費帳戶申請，會

有實際困難。就根據第 7
條申請開立豁免繳費帳戶

而言，如接受非書面合約

(即口頭協議 )，當局便沒
有切實可行和有效的方法

決定申請是否真確，因而

引起紛爭，甚至出現濫用

情況。就主要承判商根據

第 9 條申請開立繳費帳戶
的責任而言，要評估建造

工程的價值，唯一切實可

行和有效的方法是以書面

合約為憑據。不然的話，

執法工作會極度困難。我

們也相信超過 100 萬元的
建造工程通常都訂有書面

合約。  

 

 第 8(6)及 (7)條   

(16) ( i )  請確定可否根據《廢物

處 置 條 例 》 第 24(1A)
條 ， 對 施 加 “ 基 本 條

款”、“使用條款”和

“ 額 外 的 條 款 ” 提 出

上訴。  

當 事 人 可 根 據 條 例 第

24(1A)條，對署長根據第
8(6)及 (7)條施加“基本條
款 ” 、 “ 使 用 條 款 ” 及

“額外的條款”的決定提

出上訴。  

 
 

(16)(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基 本
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“ 基 本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有效期；撤銷帳戶的

程序；撤銷長期沒有使用

的帳戶；把資料的變更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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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署長的方法等。  

 

(16)( i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使 用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
“ 使 用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即場出示記錄票或以

其他方法確定帳戶；確認

記錄票；拒絕接受損壞或

經更改的記錄票等。  

 

 第 9(5)條   

(17)  可 否 解 釋 為 何 即 使 有

證 據 顯 示 建 造 工 程 的

價值超過 100 萬元，
“ 合 理 代 價 ” 仍 不 適

用於非書面合約？  

如不以書面文件為根據，

要執行要求主要承判商根

據第 9 條申請開立繳費帳
戶 的 規 定 ， 會 有 實 際 困

難。要評估建造工程的價

值，唯一切實可行和有效

的方法是以書面合約為憑

據。不然的話，執法工作

會極度困難。我們也相信

超過 100 萬元的建造工程
通常都訂有書面合約。  

 

 第 12(6)及 (7)條   

(18) ( i )  請確定可否根據《廢物

處 置 條 例 》 第 24(1A)
條 ， 對 施 加 “ 基 本 條

款”、“使用條款”和

“ 額 外 的 條 款 ” 提 出

上訴。  

當 事 人 可 根 據 條 例 第

24(1A)條，對署長根據第
12(6)及 (7)條 施 加 “ 基 本
條款”、“使用條款”及

“額外的條款”的決定提

出上訴。  

 

(18)(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基 本
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“ 基 本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撤銷帳戶；把資料的

變更通知署長的方法；批

准船隻的結構或大小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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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( i i i )  可 否 舉 出 一 些 “ 使 用

條款”的例子？  
“ 使 用 條 款 ” 的 例 子 包

括：申請和簽發記錄票的

程序或其他確定帳戶的方

法；須繳付的按金；繳付

和發還按金的程序；在廢

物處置設施入口出示記錄

票；確認記錄票；拒絕接

受 損 壞 或 經 更 改 的 記 錄

票；處置方法；報告和輪

候安排等。  

 

 第 22(b)及 (c)條   

(19)  “ Reckless ly” 的 中 文
對 應 詞 為  “ 罔 顧 實

情 ”，與《廢物處置條
例》第 33(2)(a) ( i i )條的  
“罔顧後果 ”  不同。當
局 認 為 是 否 須 予 以 統

一？  

我 們 認 為 採 用 “ 罔 顧 實

情 ” 作 為 “ reckless” 的
中文對應詞較為恰當。如

委員不反對這個用詞，我

們 會 安 排 在 收 費 規 例 的

“先訂立後審議”期限屆

滿後，藉根據《法定語文

條例》(第 5 章 )第 4D 條作
出的命令，修改現行條例

第 33(2)(a) ( i i )條中“罔顧
後果”一詞以作統一。  

 
 


